
     健康中心醫療器材借用標準作業流程 

（學 SOP-311) 

 

依據:景文科技大學醫療用品借用管理要點 
辦理時程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項目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注意事項 

1.每次借用以 2週為限。 

2.借用人須負完全保管責任，遺失照章賠償。 

 

 

教導醫療器材作用原理及正確使用方法 

使用完畢完整歸還借用器材，同時取回抵押證件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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每二週定期檢查是否有逾期未歸

之醫療器材，進行追還作業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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